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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2

老 農
津 貼

1.請領條件

2.排
富
∣
所
得

3.排
富
∣

土房
地屋



3

⼀般條件

年滿65歲國⺠，在國內設有⼾籍，且最近3年內每年居住超過183天

同⼀期間未領取其他政府發放之⽣活補助或津貼

自102年1月1日起，初次申請老農津貼者須受排富規定之限制：

1. 主管機關公告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未達50萬元

2. 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達500萬元

農⺠

申領時參加農保且加保年資合計15年以上

未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或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於87年11月12日以前參加農保且農保資格未
中斷

漁⺠

申領時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員且會員年資合計15年以上

於87年11月12日以前加入勞工保險之漁會甲類會員

且勞保及漁會甲類會員資格均未中斷

符合上述所有請領條件者，

每人每月得領取老農津貼 8,110元

103年7月17日(含當日)以前已參加農保且

持續加保，於申領時加保年資合計6個月以

上未滿15年者，得領取半額津貼4,055元，

俟加保年資累計滿15年，即可改領全額津貼

8,110元。

老農津貼請領條件

例外規定：



113年8月

老農津貼

113年9月

老農津貼

110.09 ~ 111.08 111.09 ~ 112.08 112.09 ~ 113.08

第３年 / 184天 第２年 / 184天 第１年 / 184天

110.10 ~ 111.09

第３年 / 150天

111.10 ~ 112.09

第２年 / 365天

112.10 ~ 113.09

第１年 / 365天

最近3年每年居住國內超過183天之計算

X

O

未逾183天

4

♦每月是否合格，由該月份往前推三年(即往前推36個月，每12個⽉為⼀年) ，必須每年居住在國內的累

積天數均超過183⽇，該⽉份才符合資格；只要其中⼀年累積天數⼩於或等於183日，即不符合資格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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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領老農津貼之同⼀期間
須未領取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

敬老津貼(部分縣市發放)

低收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榮⺠就養⾦(配偶半俸不算)

收容安置補助

國⺠年⾦基本保證年⾦(老年、身心障礙)

有重複領取者，

可選擇繳還金額

較低之補助或福

利津貼

政府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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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被保險人

已申領老農津貼 未申領老農津貼

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不影
響老農津貼

不得申領
老農津貼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致農保退保

87.11.13以
後才加入或
再加入農保

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將停
發老農津貼

於87.11.12以
前已加入農保
且至申領老農
津貼時農保資
格未中斷

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是否影響老農津貼請領資格？問

●102年1月31日以前已領取勞保老年

給付者得否申領老農津貼，仍依其

是否於87.11.12以前已加入農保且至

申領老農津貼時農保資格未中斷為

判斷依據。

● 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範圍：

勞保老年給付、公教保養老給付、

軍保退伍給付、國保老年年金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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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年資

須於87年11月12日以前

參加勞保，且迄領取勞保

老年給付期間勞保資格未中斷

漁甲年資
須於87年11月12日以前

加入漁會甲類會員，且迄

申領老農津貼期間會員資格未中斷

88年9月4日以前，漁會甲類會員因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而出會

者，申請老農津貼時視同仍為漁會甲類會員！

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於87年11月13日以後

加入勞保之漁會甲類會員，不得領取老農津貼

符
合
請
領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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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2月15日修法放寬

為保障符合漁會法第19條第4項規定之漁會甲類會員申領老農津貼之權益，

增列老農津貼申領及核發辦法第７條第４項

漁會法第19條第4項：

87年11月12日前入會之漁會甲類會員，住址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後，而於

87年11月12日前遷回原漁會組織區域，且持續從事漁業勞動，並按年繳交

常年會費者，自其遷回之日起，視同再入會。

雖勞保年資中斷，

不影響請領資格

符合漁會法第19條第4項規定之漁會甲

類會員，因戶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

致喪失會員資格，經退出勞工保險，

再辦理加保，且於87年11月13日以後

未再遷出原漁會組織區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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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申請勞保老年給付辦理離職退保前，應確定符合勞保老年

給付條件再提出申請，以免因為不符請領條件要再加入勞

保，造成勞保資格中斷的情形。

★★★要⽤漁⺠⾝分領老農津貼的⼈，若尚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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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保被保險人因戶籍遷移、農地移轉或領取農保身心障礙

給付被退保而喪失農保資格，還可以繼續領取老農津貼嗎？

113年2月1日
申領老農津貼

參加農保

113年2月1日
申領老農津貼

參加農保

問

→  申領老農津貼後喪失農保資格者，仍可續領津貼至死亡當月止。O

→   申領老農津貼前即喪失農保資格者，不得繼續領取老農津貼，

溢領之津貼應予繳還。
X

自113年8月
10日起退保

追溯自112年
9月15日退保

1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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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年度之農業所得以外

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總額，合計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依據農業部公告，審查114年度老年農⺠福利津貼暫⾏條例第4條第

3項第1款所定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新臺幣

50萬元以上，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112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

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為基準。

排富規定 –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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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買股票

房地出租

存 款

賣房地

薪資所得

營利所得

租賃所得

利息所得

財產交易
所得

佃農所得
補償費

其他所得

中樂透
競技競賽
機會所得

舉例

須列入個人所得之項目

投
資

海外財產
交易所得

海外利息
所得

私募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之受益憑

證交易所得

其他…

倘對個人所得之列計項目或金額有疑義，請逕洽稅捐機關查證，得檢具更新後之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送勞保局申請重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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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款、股 票 、車 輛 等 動 產

人 身 保 險 給 付

非屬個人所得之項目

老農津貼、綠⾊環境給付（原休耕補助）、獎勵農漁⺠
子女就學金、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金等政府補助款

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徵收補償金

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所得

彩券經銷商及其代理人代客兌獎
之機會中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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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扣除農業用地(田賦)、農舍、無農舍者之唯⼀房屋

且實際居住者、尚未徵收及補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未產⽣經濟效益之原住⺠保留地、未產生經濟效益

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後，個人所有土地及房

屋價值合計新臺幣500萬元以上。

2.土地按公告土地現值、房屋按評定標準價格計算

其價值(即個人財產清冊上之房地現值金額)。

排富規定 - 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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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修法放寬

自107年1月1日起，已經在領取老農津貼的

人，如果原應納入計算的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

沒有新增，卻因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

價格調升，而導致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超過新

臺幣500萬元，還是可以繼續領取老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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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之扣除

財產
清冊

農地
課徵田賦

免徵田賦

應檢附

資料

如有應屬徵收田賦或免徵田賦之土地，而未於財稅資料系統登錄者，經

向稅捐機關申請復查後得補登或改課田賦者，可另檢附稅捐機關出具徵

收田賦之相關證明文件(改核公文、更新後之最新財產查詢清單)送勞保局

申請重新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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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舍」之扣除

農舍
農業用地

上之房屋

應檢附
資料

建物登
記謄本

建物使
用執照

財產
清冊



18

唯⼀房屋
且實際居住
(房屋+土地)

「無農舍者之唯⼀房屋且實際居住者」之扣除

未超過400
萬元者全數

扣除

超過者
以扣除400
萬元為限

建物登記謄本
實際居住切結書

使用執照、建物測
量成果圖、建物勘
查證明書、實際居

住切結書等

應檢附資料 財產
清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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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府財務或其他不可歸責於老年農⺠之因素

而尚未徵收及補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扣除

財產清冊

公共設施

保留地
應檢附

資料

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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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產⽣經濟效益之原住⺠保留地」之扣除

財產清冊

未產生濟經

效益之原住

⺠保留地

應檢附
資料

土地登記
謄本 、
土地使用
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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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依據：「未產⽣經濟效益原住⺠保留地認定標準」

●土地登記謄本之其他登記事項欄位註記 → 「原住⺠保留地」

土地類型 未產⽣經濟效益原住⺠保留地 證明文件

非都市土地

林業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古蹟

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

墳墓用地、暫未編定用地。

土地登記謄本

都市土地
水源特定區計畫、保護區、風景區、公

共設施保留地、既成道路之土地。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其他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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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之扣除

財產清冊

現有道路 應檢附

資料 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管
機關出具之
相關證明

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

指符合下列情形之⼀者：

1. 依「未產生經濟效益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具公用地役關係既成道路認定標準」

第3條規定認定之既成道路。

2. 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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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勞保局審查其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扣除「田賦」價值

後，仍達到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即做成不合格之核定

通知申請人。

2. 不合格者可檢視財產查詢清單內容：

(1)名下土地是否符合農地農用之規定得申請補登或改課

「田賦」？

(2)名下房屋是否為「農舍」？有無「無農舍者之唯⼀房屋

且實際居住者」之適用？

(3)名下土地是否屬「尚未徵收及補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未產⽣經濟效益之原住⺠保留地」、「未產⽣經濟

效益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道路」？

土地房屋價值之檢視



1.重新申請 - 自重新申請日當月起開始發給：

初次申請即因排富因素(所得或不動產超過)，不符申領資格

條件者，俟其符合申領資格條件時，應重新提出申請，且重

新申請時，仍須為農保被保險人且符合各項請領規定。

土地房屋異動後已合格之處理

24

113.8.11
重新申請→合格

自113年8月起發給

112.06.10
土地房屋移轉

112.03.10
初次申請

土地房屋價值合計
逾500萬元不合格



2.異動重審 - 停止發給至其原因消失之當月止：

已領取老農津貼因排富因素停止發給者，嗣後若其所得、

土地、房屋之排富條件消失，符合請領資格時，依規定

於符合請領資格(即原因消失)之次月起發給，免再重新

提出申請。

113年9月起發給113年1月
名下土地房屋異動

→合計超過500萬元
→自113年1月起停發

112.06.10

提出申請

合格領取

113.8.20
土地房屋移轉

→不合格原因消失
檢送資料經重審合格

土地房屋異動後已合格之處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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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名下有2筆房屋，1筆房屋是實際居住的，

另1筆是雞舍，因為陳先生有「2」筆房屋，是否

「不符」扣除實際居住之唯⼀房屋的規定？

Ａ：若申請人名下之房屋有數筆，惟能提供相關佐證

資料，證明該筆房屋並非供居住使用，如農業資

材室、雞舍、豬舍、育苗作業室、菇類栽培場、

市場攤位、涼亭、廁所、停車場、納骨塔、防空

避難室等，那麼另１筆房屋即符合唯⼀房屋且實

際居住之規定，得予扣除。

「個⼈所有之唯⼀房屋且實際居住」
－２間房屋之例外情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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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太因為名下土地房屋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500萬元，

所以不能領取老農津貼，但其中有幾筆是公同共有的土地，

是否應該只計算她應有的部分？

Ａ：公同共有之土地及房屋，

在分割前，就其所持有之

潛在應有部分，計算個人

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

「公同共有」土地房屋之計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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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農津貼請領人失蹤，可否申領？問

Ａ：1. 提出申請時為警政署列管之失蹤協尋案件，

本局核定不予發給，嗣其撤尋後須再重新

提出申請。

2. 老農津貼請領人失蹤者，應自即日起

暫時停發老農津貼；俟失蹤撤尋

經查證當事人生還，

始予補發老農津貼。



Ａ：老農津貼之發給係採申請制，依規定至

所屬基層農會、漁會提出申請並經

勞保局審查合格者，自申請當月

核發，非由勞保局主動發給，

如未依法定程序提出申請者，

即無從回溯請求補發。

注意：各農會、漁會請於每月20日前將當月受理之申請書寄送勞保局，

以保障老年農⺠、漁⺠申領老農津貼之權益。

29

請領人未於年滿65歲當月提出申請，
可否追溯補發之前未領取之津貼？問



A：1.得由法定繼承人檢附切結書辦理請領；

繼承人有2人以上時，應檢附共同委

任及切結書辦理請領。

2.受領⼈之帳號僅限老年農⺠、漁⺠所

屬農會、漁會信用部、郵局或合作金

庫。

30

老年農⺠、漁⺠死亡時，未及撥入其
帳戶之金額，應如何領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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